
短期寄讀申請書 

本人                擬申請敝子弟         

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每學年申請隨班就讀時間以不

超過一個月為限），至      年級短期寄讀。寄讀期間本人會遵守學校一切規範，

並願意自行負責孩子在校的一切行為、費用、安全、健康及每天上下學的接送，

並於申請時間截止即離校。 

謹呈 

國北教大實小 

           申請人簽章（學童監護人）： 

           住址： 

           聯絡電話：（H）             （O） 

           簡述申請原因： 

 

 

 

備註： 

1. 申請寄讀學生資格需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設籍本校學區外交官、駐外代表、有

教育局(教育部)正式公文本校暨北教大正式教職員三等親內與本校有相關因素

者；得申請同年級之班級隨班就讀。 

2. 請檢附資格之相關文件及填寫健康檢查記錄卡(背面)，並遵守學校、班級相關規定。 

3. 當年度九月一日滿 6足歲，應申請寄讀一年級(依年齡寄讀適當年級，不得降讀或指

定年級)。 

4. 申請人(學生監護人始得提出申請)至教務處註冊組填表申請，經由學校審查後再徵

詢班級相關老師同意始得入班。 

5. 本申請是以認識北小文化、學校生活等內容之學習為原則。 

6. 若有未盡事宜，得呈請校長核定之。 

承辦人：  教務主任： 

級任導師： 校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